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交 流 高 压 熔 断 器 GB 15166. 5-94

          并联电容器外保护用熔断器

                  Alternat且ng-current high-voltage fuses

        Fuses for the external protection of shunt power capacitors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U EC）出版物549《并联电力电容器外保护用高压熔断器》(1976

年版）．

1 主肠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并联电容器外保护用熔断器（以下简称熔断器）的术语，额定值，设计与结构，试验方

法，标志、包装等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3̂ 35 kV,频率为50 H：的保护单台或组（套）并联电容器的高压熔断器。

2 引用标准

    GB 3983.2 高电压并联电容器

    GB 11022 高压开关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166. 1 交流高压熔断器 术语
    GB 15166.2交流高压熔断器 限流式熔断器

    GB 15166.3交流高压熔断器 喷射式熔断器

    GB/T 15166.4 交流高压熔断器 通用试验方法

3 术语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按GB/T 15166. 1规定。

4 分类

    熔断器分类见表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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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常使用亲件

    周围空气温度按GB 3983.2的规定，其余使用条件按GB 15166. 2或GB 15166.3的规定。

6 颊定值

6.1 额定电压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4一08一12批准 1995一0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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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压及最高电压按表2选取。

                                              表 2                                     kV

一lkz4f*408ER十3＋             63.6           7.2一1012升一1517.5十2024卜350.5
6．2 领定绝缘水平

    按GB 11022规定，没有相间及对地绝缘要求的熔断器只作断口耐压试验．

6.3 额定电流

6.3.1 熔断器额定电流从下列数值中选取：

      12.5,20,25，31.5,50,80,100，200A

6.3.2 熔断件的额定电流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商确定。对于保护单台并联电容器用熔断器，推荐按

附录A的原则选配。

6.4 熔断器的额定容性、感性开断电流应在表3中选取。开断放电能量由制造厂规定．

                                            表 3

一撰器丰jt  W*r*9*,AM20Sig50fAMMIN,51,S't3fWf*,rL  (4AS),kA        3.15,6.3,8,12.5,16,25,31.5 940
7 设计与结构要求

7.1 熔断器或熔断件电阻值

    熔断器或熔断件的电阻值及其误差应符合制造厂规定。

7.2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

7.2.1 熔断器应有稳定的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特性曲线及其允差范围：限流式熔断器应符合
GB 15166.2的规定．喷射式熔断器应符合GB 15166. 3的规定。

7.2.2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的极限

7.2.2.1对于具有过载保护特性的保护单台并联电容器用熔断器，其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偏差不应超
出允差，相应点亦不得超出表4规定的极限，并推荐其约定不熔化电流为1.1倍的熔断件额定电流，在

此电流下熔断件应保证4h不熔断。

                                              表 4

一 一04OZEMsaokotm .8，一 1.5万一一                        2.0"T")C:f 75                    T)C+ 7.5
7.2-2.2 对于无过载保护特性的保护单台并联电容器用熔断器，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的极限不规定。
7.3 温升

    熔断器的零件、材料及介质的最高允许温度及允许温升按GB 15166. 2或GB 15166. 3的规定，当

周围空气温度按GB 3983. 2的规定时，其最高允许温度不变，允许温升按相应周围空气温度计算。
7.4 开断性能

    熔断器应在额定参数下，按规定程序及要求开断容性、感性电流及放电能量．

    对于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熔断器应分别具有表5要求的开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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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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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这种应用的实例是．

        — 电容器组（套）熔断器

        — 在没有串联单元的三角形连接组中的单台熔断器

        — 在没有串联单元的中性点接地的星形连接组中的单台熔断器

        幻这种应用的实例是：

        — 中性点不接地的星形连接组中的单台熔断器

        — 有串联单元的电容器组

        3)中性点不接地的星形连接组（套）保护用熔断器须进行容性开断试验．

7.5 耐受放电性能

    熔断器按规定程序及要求应能承受第一个半波幅值不低于熔断件额定电流70倍的涌流冲击。

7．6 防腐蚀层

    熔断器的所有外露金属件应有可靠的防腐蚀措施，其表面应光洁．

7．7 指示装置

    熔断器应有明显的熔断指示，且应动作可靠．

7.8 同族系列的主要配合尺寸、安装尺寸应统一，并具有互换性。

7．9 喷射式熔断器的熔断件应由制造厂提供或配用指定的熔断件．

8 试验方法

8.1 外观及外形尺寸检查

    外观与外形尺寸应符合技术文件与图样要求．

8.2 电阻测量

    按GB/T 15166.4第9条规定进行．

8.3 绝缘试验

    按GB/T 15166.4第6条规定进行。

8.4 温升试验

    按GB/T 15166.4第7条规定进行．

8.5 耐受放电试验

    耐受放电试验包括下列两项试验：

    e． 对同一熔断件在10 min内放电5次，放电振荡频率为：

        1）对于额定电流不大于31-5A的熔断件为：

                                    f (kHz)＝1. 2Um+zO o 0

        ii）对于额定电流大于31. 5A的熔断件为：

                                  f(kHz)=0. 8Um+'O Yo

        式中：Um— 最高电压，以kV计。

    b． 对同一熔断件在制造厂规定的时间间隔中放电100次，放电振荡频率为8+zO o o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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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同族系列熔断器选用具有最大额定电流值和最小额定电流值的熔断件分别进行试验。

    试验可在任何合适的电压下进行．

    放电电流相邻峰值之比为0.8-0-95.

    金属短路试验应以与试验回路相比阻抗可以忽略的连接导体代替被试熔断器．

    调节回路以得到规定的第一个半波电流倍数、振荡频率和衰减量。这一点应以示波图来检验。

    试验后熔断件仍应是导通的．

8.6 开断试验

B-6.1 感性电流开断试验

    庙性电流开断试验．对于限流式熔断器按GB 15166.2第8.7.4条试验方式1和方式2进行，对于

喷射式熔断器按GB 15166.3第7.6.3条试验方式1一3进行。

8.6.2 容性电流开断试验

    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包括小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和额定容性电流开断试验．

    试验在用单台熔断器上进行单相试验，对同族系列的熔断器选用最大额定电流值的熔断件进行．

    动作后自动产生绝缘距离的喷射式和限流式熔断器其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被试熔断器的两

侧应各置一只通电的与试品相同的熔断器以确定喷出的气体是否会引起闪络，该闪络可能造成邻近的
熔断器动作（见注），其它限流式熔断器可按任何方便的方式安装．

    注：当试验条件不具备时，试品两侧可不置通电的熔断器。

    试验参数见表6，小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回路见图1,额定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回路见图2.

                                              表 6

洲攀                                     }}it3fwrUm+o 0 oTJ1 S} J[( ,  )                                                                    <0.15}  }?'L                                  ' }i'1 J 1.5'                        ' 3f}r}}ffx   Fa J ci}}               '(                                 0̂-200t'}C ' (                                         3"                I                3')
    注：1)对喷射式熔断器应在同一载熔件上进行规定开断试验次数。

    厂）一一习万门 厂丁一一一一－几C，

  一｛【｛一’一【｛）·！下
          图1 小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回路 图2 额定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回路

            G一发电机．E.一电探电压；Er一恢复电压．F-烙断器;S一开关。C}一产生试脸电流的电容器．

                        q一相当于与故障电容器并联的电容器，q不小于300 k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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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回路的阻抗应能使开合容性电流所引起的电压变化不超过10%，功率因数应不超过0.15(滞
后），对地电容应尽可能低．

    金属短路试验时被试熔断器用阻抗可以忽略的连接导体来代替调整预期电流，电压E. ,E，达到规

定的工频恢复电压，这应由示波图来检验。

    开断电流的波形应尽可能接近正弦波形，电流的有效值与基波分量的有效值之比不超过1.2，即认

为符合条件．

    开断电流过零每半周应不超过一次。

    试验合格条件为：

    开断过程中不发生对地或对相邻电容器的闪络，也不导致相邻熔断器的动作，限流式熔断器动作时

喷出的火焰或粉尘的程度按GB 15166.2要求。
    开断过程中不得发生重击穿，这由示波图来判断。

    每次动作后只允许按规定更换再装单元，其它零部件应保持良好状态，不得修理和更换．

    熔断器动作后，应能承受工频恢复电压加上电容器上的剩余电荷所造成的直流电压分量，工频恢复

电压保持时间：对动作后自动产生隔离间隙的熔断器为is，对其它限流式熔断器为60s.

8.6.3 放电开断试验

    熔断器同族系列中，对限流式熔断器选用最大额定电流值的熔断件进行；对喷射式熔断器选用具有

最大燃弧距离的熔断件进行，如有若干相同燃弧距离的熔断件，则选用具有最小额定电流值的熔断件进

行（试验接线图见图3),

                            。 ＿ S                K                          D R J户 ～ “ ～

    ｝ ｝丁｝ r 0,
                                图3 放电开断试验接线图

              D-整流器;F一被试烙断器，R一限流电阻iK一点火球隙PC一电容器．O，一电压测量，

                                      G一电镶,O：一电流侧量，S一开关

试验所用的电容器应用直流充电到下述电压值。

    对于限流式熔断器为1. 82 1--2-U.;

    对于喷射式熔断器为1. 10 .1"-2-U.,
    电容器的电容应能使储存的能量在上述电压下具有规定的值。

    电容器通过被试熔断器放电，回路的振荡频率应与8.5条a项试验的规定相同。

    放电电流相邻峰值之比为0.8-0-95.
    金属短路试验应以阻抗可以忽略的连接导体代替被试熔断器．

    调节回路以求得规定的放电能量、振荡频率和衰减量，这一点应以示波图来检验．

    熔断器动作后，对于没有明显空气间隙的熔断器应在熔断器两端保留电压10 min（这就要求用来

做试验的电容器没有放电电阻），对于其它熔断器，不要求保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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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限流式熔断器，放电后应立即测量电容器上的剩余电压，以决定在熔断器上消耗的能量，此剩

余电压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试验合格的条件为熔断器开断过程中和开断后，限流式熔断器应符合GB 15166. 2的规定，喷射式

熔断器应符合GB 15166. 3的规定。

8.7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试验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试验按第7.2.2条及GB/T 15166.4规定进行。

9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分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

9.1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是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试验。进行型式试验的试品应与产品技术文件和图样相符并

经出厂检验合格。

9.1.1 在下列情况下熔断器应进行型式试验。

    a． 试制的新产品，

    b． 转厂生产的产品；

    c． 当产品的设计、工艺或使用材料有改变且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d． 不经常生产的产品再次生产时；

    e． 经常生产的产品，每8-10年应进行一次温升试验，小容性电流开断试验和具有最大及最小额

定电流值的熔断件的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试验．

9.1.2 型式试验项目

    a． 外观及外形尺寸检查，

    b． 熔断器或熔断件电阻测量，

    c． 绝缘试验．

    d. 温升试验；

    e. 耐受放电试验，

    f． 开断试验，包括：感性电流开断、容性电流开断、放电电流开断．

    9．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试验。

9.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如下：

    a． 外观及外形尺寸检查；

    b. 熔断器或熔断件电阻测量；

    c． 工频1 min耐压试验（仅对有相对地绝缘的产品），

    d．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检验。

    其中：a, b,。项应逐台进行。d项为抽样检验，熔断器同族系列中相同额定电流的每批产品中抽取
1编，但不少于3台，具有过载保护特性的产品应符合7.2.2.1条要求，其它熔断器的检验内容应符合工

厂要求。试验均应合格，如有一台不合格，则应加倍抽查，若仍有一台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10 标志与包装

10.1 标志

    在熔断器和熔断件上必须牢固地明显地标明下列内容：

10.1.1 熔断器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熔断器型号或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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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额定电压，kV,

    d. 额定电流，A,

    e． 制造日期或批号。

10.1.2 熔断件

    a． 所配用的熔断器型号或代号，

    b． 额定电流，A,

10.2 包装

    熔断器的包装应保证在运翰过程中不受损坏、变形和受潮，包装箱外应有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必须

注意的明显标志（如向上、防雨、防潮、防展等）．

    包装箱内应有合格证、装箱单和使用说明书等随机文件和规定的附件、备件。

    使用说明书、随机文件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熔断件的冷态电阻及电阻允差的百分值，

    b. 耐受放电性能（放电电流第一个半波幅值为熔断件额定电流的倍数），

    c． 放电电流开断性能（能承受而不爆裂的最大能量），

    d.额定感性开断电流；

    e. 额定容性开断电流，

    f． 绝缘水平，

    9． 在周围空气温度为20℃时的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及电流允差的百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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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单台电容器保护用熔断器的选配原则

                                          （参考件）

A1 熔断器所选择熔断件的额定电流一般为被保护的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43倍．

    注．通常电容器应能在1.3倍领定电流下连续运行，考虑到电容器电容允许达到1. 1倍额定电容，故电容器中最大

        允许电流可达到：

                                1. 3X1. 1=1. 43倍额定电流

A2 熔断件的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应位于被保护的电容器外壳的10％爆裂几率曲线之下。图A1所示曲

线的配合原则可供参考。

A3 并联电容器组并联的台数应根据熔断器的放电电流开断参数来确定。

A4 在有串联单元的电容器组中，单台并联电容器保护用熔断器的额定电压、绝缘水平和开断参数应

与运行条件相适应。

“二
                                                                                                    电流，A

            图A1 电容器外壳的爆裂几率曲线与熔断器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曲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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